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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多项

消防装备采购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某消防局签订的《消防车采购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生效日期及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合同当事人：某消防局；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14 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 7,172.6 万元，占 2014 年营业收入

的比重为 7.07%；2015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 3,606 万元，占 2015年营

业收入（未经审计）的比重为 2.73%。 

3、履约能力分析：合同当事人信用状况良好，交付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货物名称：重型水罐消防车、中型水罐消防车、轻型水罐消防车、高倍数

泡沫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供水消防车、中型器材消防车。 

2、货物总价：人民币 13,867 万元; 

3、交货时间：2017年 2月 28日之前将货物交付; 

4、合同签署日期：2016年 3月 25日； 

5、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质量要求、交货时间及地点、合同验收、付款方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售后服务、违约责任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 

二、与广西省某消防队签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主要情况如

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生效日期及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合同当事人：广西省某消防队；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合同当事人过去三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 0万元。 

3、履约能力分析：合同当事人是现役单位，经费由财政承担，交付履约风险

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序号 标的 签订时间 交货期 

1 32米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6年3月4日 6个月 

2 器材消防车 2016年3月4日 6个月 

3 32米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6年3月3日 6个月 

4 器材消防车 2016年3月3日 6个月 

1、货物总金额：1,324万元； 

2、货物保修期：分项有要求的按分项要求，分项无要求的按国家标准实行“三

包”； 

3、资金性质：财政性资金； 

4、履约保证金：无； 

5、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付款方式、质量保证、权利保证、包装和运输、交

付和验收、安装和培训、售后服务、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事件处理等方面做了明

确的规定。 

三、与福建省某消防队签订的《福建省某消防队消防车采购合同》主要情况

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生效日期及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合同当事人：福建省某消防队；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13 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 9,592.8 万元，占 2013 年营业收入

的比重为 10.84%；2014 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 369.1 万元，占 2014 年

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0.36%；2015 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 6,621.6 万元，

占 2015年营业收入（未经审计）的比重为 5.01%。 

3、履约能力分析：合同当事人信用状况良好，交付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序号 标的 签订时间 交货期 

1 奔驰18吨水罐消防车 2016年2月28日 8个月 

2 豪泺5吨水罐消防车 2016年2月28日 4个月 

3 豪泺8吨水罐消防车 2016年2月28日 4个月 

4 曼8吨水罐消防车 2016年2月28日 8个月 

5 曼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6年2月28日 8个月 

6 曼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2016年2月28日 8个月 

1、货物总金额：2,077.9 万元； 

2、质保期：免费质保期为货物验收合格后的 5年； 

3、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供货清单、付款方式、交货方式和交货地点、质量

要求和技术标准、验收、售后服务、违约责任、履约保证金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

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 17,268.9万元，约占 2015年度营业收入（未经

审计）的 13.06%，合同的执行将对 2016年会计年度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和积极的影

响。 



2、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

利履行。 

3、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

合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某消防局消防车辆采购合同》 

2、《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3、《福建省某消防队消防车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 日 




